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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律师职业从“失而复得”到“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商务律师的兴起为

世人瞩目。然而，既有的中国律师职业研究或限于局部观察，或沦为宏大叙事，均缺乏对此的解释力。

立基于对１８家律师事务所和５家公司开展的３９次深度访谈以及长达数年的参与观察，中国律师职业

的发展历程被还原为“律师与客户之间信任关系”的深化过程。而通过“法律职业的社会过程理论”的

引入，“国家交换、市场竞争和社会流动”的宏观结构得以与“能力、忠诚、关怀”等“信任”的微观构成因

素相连接，从而为中国商务律师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做出了理论阐释与经验验证。

关键词　律师职业　商务律师　律师—客户关系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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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忠诚：律师伦理的初建

对于客户而言，最信赖的律师或许并非是拥有最强执业能力的律师，而是始终以客户利益为导向

的律师。鉴于商务律师永远处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之中，能否在艰难局势下提供有力的支持就成

为客户选聘律师的重要考量。在极端的情况下，客户甚至会因为与律师立场的不尽一致而将其解聘。

“我就曾经开掉一名律师，因为我在和谈判对方吵过后，还要和他吵，这让我怀疑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ＩＮｓｈ０７３０）毫不奇怪，“忠诚于客户意愿、竭力为客户争取利益”的“忠诚原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ｈｉｐ）由此成为律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核心职业伦理。
〔６０〕但在以传统政法和关系型社会为特

色的中国，律师忠诚原则的确立绝非可以一蹴而就的易事，其同样纠缠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

（一）日渐形成的“忠诚”

律师对客户的忠诚主要由律师的定位所塑造。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初，律

师被视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顾问处”。这

一国家主义的定位遭到了律师“丧失立场”的批评：其只能忠实于国家的意志，而不能为客户积极

请命。于是，人们宁可花高价委托那些没有律师资格的“土律师”，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替老百姓说

话，而不是为国家说话。〔６１〕这种对“国家律师”的不满，连同经济发展带来的业务增加与国家经费

不足之间的财政困境，使得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有关律师

事务所体制、经费、编制、律师资格考试的重大举措纷纷出台。从１９９４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

作改革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到２０００年《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

组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再到２００７年《律师法》的

修改，律师逐渐成为维护客户利益的市场主体，而非国家的代理人。

这种改变不只是法律上的，更是观念上的。浙江大学法律职业课题组在２００４年进行的问卷

结果表明，认同律所只是为客户服务的营利机构，完全可以像商业公司一样开拓业务的占了律师

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６２〕另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在律师和学者不断主张律师职业对法律服务

市场的垄断、鼓吹律师职业完全自治权的背景下，虽然律师管理始终在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两结

合体制”里来回拉锯，但作为最终目标的“律师行业自我规制”却已形成共识。〔６３〕 国家从“全能主

义”到“职业主义”的转向，加速了中国律师作为一个“法律职业”的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为

维护团体信誉而发展出的伦理与秩序开始出现。一个例证是，在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备忘录

和律师报告中，“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特出具……”的字句已

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格式。总之，国家对律师的有意疏离，以及律师对自治地位的积极争取，共同促

成了中国律师职业和律师伦理的初步建立，这为“律师忠诚原则”的落实提供了契机。

既然律师已经市场化和商业化，那么赢得客户自然成为律师和事务所生死存亡的大事。随着

律师费的提高，客户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成本压力。同时，新的律所和新的法律服务类型不断涌现，

客户选择律所的空间又在增大。这些使得客户倾向于采取招标、竞争性谈判等“货比三家”（ｓ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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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９页。

参见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参见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ａｒｏｕｎｄ）的方式聘请律师，对于律所而言，这意味着开发新客户的难度上升了。因而，正如美国的

大型律师事务所竭力维持３年以上的稳定客户那样，〔６４〕中国商务律师也将长期客户视为最宝贵

的资源。这不但是因为维系一个老客户的成本远比发现一个新客户的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因

为，“少数几个有着多年关系的重要客户往往贡献了大部分的业务收入，而且，经过他们的介绍宣

传，还能带来更多的客户”，事务所Ｆ的合伙人用近几年的业绩飙升证明了这一点，并以自己与多

名客户保持８年以上的合作而倍感自豪。（ＩＮｓｈ０７１７）因此，律所如何维护与客户的持久关系就显

得分外重要，而其中的秘诀之一就是“对客户忠诚”。

毫不奇怪，在各大律师事务所的宣传中，“客户至上”当仁不让地成为事务所的首位价值和纲

领性宗旨。〔６５〕这里的“客户至上”不仅仅意味着法律服务产品、质量要求、人员配置和工作时间均

以客户需求为根本，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客户的意愿和利益永远居于律师和事务所之上，务必使后

者不与前者抵触，此即律师的“禁止利益冲突义务”。为了在制度上保证客户利益绝对优先，中国

大型律师事务所基本上都建立了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利益冲突检索系统”，从而及时发现和积极避

免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唯如此，如何对客户信息保密也是“客户至上”的重要内容。在我工作过的

事务所Ｃ中，防止秘密泄露的一系列保密措施已相当齐备。这首先包括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将

案卷和律师办案资料、文件交予律所专人保管并定期存档。其次，律所会与聘用律师、员工签订保

密协议，以保证无论是在职、离职或退休，其均负有义务保守执业中获悉的秘密，否则将承担法律

责任。最后，律所在日常业务培训中不时进行警示教育，以强化律师的保密意识。相关保密制度

取得了成效。即便是在内部不同律师团队之间，事务所Ｃ的律师也都很少交流从事项目的信息，

甚至对于家人亦守口如瓶。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名资深律师的妻子直到项目协调会上，才知道

丈夫是她所在公司聘请的律师。（ＩＮｂｊ０６１１）

与“国家交换”和“市场竞争”类似，“社会流动”同样从内而外地强化了对中国律师的“忠诚要

求”。一方面，从外国所流入的律师将外国所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部分移植到中国所，例如，中

伦律师事务所确立的“受信义务”（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ｄｕｔｙ）便直接援引了美国法律原则。
〔６６〕 另一方面，随

着业务扩展和经营环境的法制化，外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内部法务部门急剧扩容。根据全球最大

的公司法务组织———企业法律顾问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ｕｎｓｅｌ）的《２０１１年ＡＣＣ首席

法务官调查》，在全球一千多家受调查国际公司的法务部门中，亚洲———特别是中国———是过去几

年法务数量增幅最大的区域。〔６７〕同样，在国资委的推动下，国有企业的法律事务机构日渐发展，

法律顾问制度趋于完善。〔６８〕一位合伙人在谈及过去十年间的变化时指出：“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

由国内企业国际化带来的法务部门国际化，我前几天刚刚见过中国路桥集团的法律总监，是一位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法学博士，对律师工作质量的要求和判断能力很高。”（ＩＮｂｊ０６１４）优秀外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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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９５年，对于人数在１００以上的律所而言，持续三年以上的客户比例不断上升：从４１％上

升到６０％。ＳｅｅＨｅｉｎｚ，Ｎｅｌｓｏｎ，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ａｎｄＬａｕ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５〕，ａｔ２８６．

例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宗旨是：“客户至上，团队合作，创新务实，追求卓越。”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宗旨

是：“客户至上，关注细节，团队合作，务实创新。”

参见中伦所关于执业理念的介绍，载中伦律师事务所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ｌｕｎ．ｃｏｍ／ｃｎ／ＷｅｂＰａｇｅ＿

１＿１０．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１）。

ＳｅｅＡＣＣ ＣｈｉｅｆＬｅｇ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ＣＬＯ）２０１３Ｓｕｒｖｅ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ｃ．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ａｃｃ／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ｃｃｃｌｏ２０１４ｓｕｒｖｅｙ．ｃｆｍ，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１）．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肇始于１９９７年原国家经贸委颁布实施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２００４年《国

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出台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开始设置企业法律顾问已经成为常态。



向内部律师的流动推进了后者的职业化发展。可资佐证的是，本次调研中的法律总监或法务经理

均有着多年的专职律师经验。鉴于公司法务负责监督和评估律师的表现，协调律师和公司的关

系，他们的专业化无疑对律师职业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间接促进了律师对客户的忠诚。

（二）依然薄弱的“忠诚”

尽管中国所的律师忠诚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相对于法律伦理高度成熟的外国所，仍显不足。

对此，依旧可以从国家交换、市场竞争和社会流动三个层面加以把握。首先，在律师从公共职业转

向私有职业的脱钩过程中，他们失去了正式的国有部门成员身份。为了填补因政府层面支持消退

而留下的空白，中国律师往往通过动员微观层面的政治联系，找到了保持“勾连”的途径。这种被

麦宜生（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称为“政治嵌入”（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特征，使律师尽管表面上去政治化

了，但仍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６９〕同时，在中国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律师管理

部门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情形下，作为自治组织的律协不过是政府的另一个“马甲”，通

过律协年检来限制律师执业成为政府的常见招数。“政治嵌入”引起了外国客户的忧虑，他们担心

中国律师可能会因为政府命令和政治考量，无法全心全意维护其利益，从而有损于“忠实义务”。

（ＩＮｂｊ０７２６）鉴于中国并没有“律师—当事人保密特权”（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Ｃｌ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制度，
〔７０〕外国客

户更加担心一旦卷入刑事案件或政治案件，中国律师将不再遵守保密义务。〔７１〕

其次，尽管中国所已经建立了禁止利益冲突机制，但执行效果可能并不如预期，这是因为中国律

所的管理水平并没有与其规模一起提升。即便是一流事务所Ｂ，曾担任外国所管理合伙人的一位律

师也批评它“没有管理”，一切都是“自然生长或野蛮生长的”。（ＩＮ０ｂｊ６１７）更吊诡的是，缺乏严密组

织、相对松散的结构甚至是中国所规模扩张的原因：其包容性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将更多的律师纳入

其中，大成律师事务所和盈科律师事务所便是示例。〔７２〕管理缺失令律所难以成为真正的组织体。如

刘思达所观察到的，中国所并不是以整个所来运作的，而是以各个合伙人来运作的，就像一个个小作

坊，〔７３〕或者更形象的说法是“山头”。以合伙人为核心的作坊或山头内部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团队

和相对封闭的共同体，这必然导致与外部合作的减少，增加了律所在全所范围内收入和案源分配的困

难。要之，内部管理机制的薄弱，使得利益冲突难以发现，合伙人之间协调的难题，又使得利益冲

突难以化解。除了对利益冲突控制的不满外，外国客户同样对中国所的保密也不无顾虑。正如一

位法律总监所指出的，绝大部分中国所仍没有将“保密”看作一件严肃的律师职责。（ＩＮｂｊ０７３０）

最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转到法务部门后，中国的“关系文化”及其衍生出的商业贿赂成

为了客户挥之不去的隐忧。他们怀疑：因为利益和人情，中国律师可能更多向有权选聘律师的法

律总监“效忠”，而不是向公司表达忠诚。事务所Ｆ的一位合伙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问题：“对于中

国所来说，如果ｒｅｆｅｒ一个项目，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ｅｅ很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客户要找一名律

师，作为法务总监你找了一个中国所和一个美国所，老板就必然有个ｃｏｎｃｅｒｎ，那就是中国所会不

会给你在费用上有些安排，这不但让公司受损，还会违反公司的合规政策。”（ＩＮｂｊ０７０８）正因如此，

·９５１·

许　可：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下）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Ｅｔｈａｎ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１１３（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律师—当事人保密特权”指当事人拒绝披露或防止任何其他人员披露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的保密信息

的权利。

其实，对于中国的外国所律师而言，由于其必须遵循中国法律，类似的风险也难以避免。ＳｅｅＭａｒｋＡ．

Ｃｏｈ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Ｆｉｒｍ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ｓ”，８０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Ｒｅｖ．（２０１２）．

ＳｅｅＳｉｄａＬｉｕ＆ＨｏｎｇｑｉＷｕ，“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ｗＦｉｒｍ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参见前注〔３０〕，刘思达书，第１２７页。



“有些外国公司反倒希望找不太ｌｏｃａｌ的、与他们的中国本地企业不太熟的外国所，以便律师能在一

个ｎｅｕｔｒａｌ的位置上，更好地提供合规方面的中立意见。”（ＩＮｓｈ０７１８）

总之，在过去数年，中国律师的客户忠诚既有显著的进步，也有相当的缺失。较诸外国所，客

户依然对中国所存在猜疑，这多少抵消了后者在能力方面的优势。

五、关怀：人性化服务的成功

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职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上的，还是个人性（ｐｅｒｓｏｎａｌ）的。
〔７４〕自从查

尔斯·弗里德（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ｉｅｄ）在１９７６年将律师比喻为“朋友”以来，〔７５〕人们普遍接受了律师和客

户在法律限度之内的“友谊”。这意味着律师可以且应当充分热忱地为客户利益行事，只要在技术

上并非清晰无误地违反了禁止性规范，简言之，就是采取一切不违法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各种愿

望。〔７６〕因此，好的律师应和客户在抽象冰冷的法律关系之外，发展并维系一种具体可感的个人关

系，而这对于以关系导向的中国客户而言更为重要。“与外国客户对律所整体的信任不同，中国客

户主要对律师个人信任，外国是跟所或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走，中国是跟人走，这就是中国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ｂｊ０８０１）更有甚者，在本地化的背景下，即便是外资企业也开始以“律师个人以及人际关系”作

为遴选律所的指针。如一名外资公司的法律总监所言：“我们聘请律师主要是基于对合伙人及其

团队的个人信任。”（ＩＮｓｈ０６０７）为此，如欲获得客户青睐，中国律师不但要提供标准化的法律专业

服务，还应在人际交往的层面上提供差别化、个性化乃至非法律性的服务。容易理解，中国所在国

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间闪转腾挪，比外国所更好适应了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混杂的

特殊环境，成功回应了不同类型客户的关切。

（一）国家交换与关怀

中国律师充分利用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良好关系，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达成客户

目标。例如，由于商务部审查机关的人手有限，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拖延是令客户头痛的一

大难题。按照法律顾问协议和行业惯例，加速审查周期并非律师的工作范围。但面对项目交割的

压力，中国律师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我们所派了一名律师每天到商务部去蹲点，和审查部门的

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就这样，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内拿到了批准文件。”（ＩＮｂｊ０８０６）面对相似的场

景，另一位律师告诉了更常见的应对之道———“找关系”。“有些项目对时间非常敏感，为此，合伙

人就要出面找关系，找的人层级越高，办得越快。请客吃饭都没关系，因为客户能理解，律师还能

获得额外奖励。”（ＩＮｂｊ０６２８）

除了司空见惯的私下关系运作，中国律师还能够利用法律技能通过合法途径，借助国家权力

之手实现客户利益诉求。对此，事务所Ｅ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走进他

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讨论的话题是能否在中国引入“禁诉令”，〔７７〕通过说明这一制度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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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ＳｅｅＫｉｅｒａｎＴｒａｎｔｅｒａｎｄＬｉｌｌｉａｎＣｏｒｂｉ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Ｖｅｘ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ａｎｄＬａｗｙｅｒｉｎｇ”，１１（１）Ｌｅｇ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０８）．

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ｉｅｄ，“ＴｈｅＬａｗｙｅｒａｓＦｒｉｅ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ｙｅｒＣｌ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８５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６）．

ＳｅｅＡ．Ｐｅｒｌｍａｎ，“ＡＣａｒｅｅｒＣｈｏｉｃ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３１ＳｅｔｏｎＨａ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２９

（２００１）．

所谓“禁诉令”，即一国法院对系属该国法院管辖的当事人发出的，阻止他在外国法院提起或者继续进行

已提起的、与在该国法院未决的诉讼相同或者相似的诉讼的限制性命令。



国司法主权的种种益处，他努力说服电话的另一方加以推动。这位合伙人在电话中言语亲近，还

不时聊起生活琐事。在结束电话后，他告诉我，刚刚与他通话的是最高法院某位负责人，他的直接

目的是排除其客户在英国应诉。

我之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部委都工作过，不但交了很多朋友，还明白了政府运

作的逻辑以及如何撬动政府程序。所以，只要法律没禁止，我就能做成。很多时候中国

很多管制不合理，我就尽量去绕，绕不开就去改变管制，利用私人关系、政府程序和法学

理论，取得国家支持、获得部委文件，最终让国家为我的客户服务，这种“私事公办”是中

国律师为客户提供的“红利”，外国所是不可能。（ＩＮｂｊ０８０２）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向我举出了一个成功案例：

２００２年，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外国公司发生纠纷，我代理的是中方，可能赔偿的额

度是２４个亿，而这一家企业的注册资金才５００万，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其上级单位是否存

在连带责任？虽然它是独立法人，但由于没有改制，不管是在人事上、业务上和利润上都

不是独立的，根据公司法的揭开面纱理论，存在向上追索的风险。为此我利用各种关系，

通过国资委致函全国人大法工委，要求其进行法律解释，最后法工委认可我的意见，明确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出资人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７８〕从而以权威解释的方法免

除了客户责任。（ＩＮ０８０２ｂｊ）

这位律师的工作方式以及几乎全胜的法庭记录，生动反映出为达致客户目标，律师所付出的

超乎寻常的努力，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律师复杂的生态环境。

（二）市场竞争与关怀

规模增长与竞争加剧使得律师事务所不能再表现出“高贵的消极性”（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ｙ），
〔７９〕

而必须主动寻找业务，积极迎合不同客户的多层次需求。凭借对混杂市场环境的熟稔，较诸外国

所，中国所在捕捉客户微妙心态和了解客户真实用意方面稍胜一筹。一个简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

点：中国所不但保持和扩大了中国客户的数量，而且收获了众多外国客户；相反，外国所却无法在

原有外国客户外，开拓出新的中国客户。（ＩＮｓｈ０７２０；ＩＮｓｈ０７１８）个中缘由就在于外国所无法充分

理解两者需求的差异性。用一位合伙人的话说：“如果打分的话，外国客户期待的法律专业水准是

１００分，中国客户则是７０、８０分。”（ＩＮｂｊ０８０１）这并不是说中国客户不需要高质量的服务，毋宁是他

们将其余的２０、３０分放到了“对他们尊重与否、是否及时响应、能否承担非法律工作和进行免费商

业咨询”等“关怀”事项上。一位合伙人这样总结中国客户的要求：“法律工作上差不多就行了，但

律师态度必须好，耐心、细致、负责，随叫随到。”（ＩＮｂｊ０６２８）对文本质量的强调和对关怀的忽视，有

时会在外国所和中国客户之间引致误解。一家中资公司的高级法务经理这样告诉我：“律师必须

永远将我们放在第一位。曾经有一个外国所的合伙人ｅｍａｉｌ说，因为有两个大项目处理，一时无法

做出详细回复。我们觉得不被重视，马上就换所。”（ＩＮｓｈ０７１８）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中国客户并不

将律师单纯地视为“职业人士”，而是视作广义上的“工作伙伴”，从而将“给领导写报告、协调企业

内部矛盾、出席内部会议”等在律师委托协议以外的事情交给律师处理。这一做法不止突破了外

国所常规的工作范围，更因无法计费造成外国所对客户的不满。（ＩＮｂｊ０７２７）

·１６１·

许　可：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下）

〔７８〕

〔７９〕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有关问题的复函》

（法工委复字［２００４］１号）。

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Ｐａｌａｙ，犜狅狌狉狀犪犿犲狀狋狅犳犔犪狑狔犲狉狊牶犜犺犲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犅犻犵犔犪狑犉犻狉犿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



与外国所不同，中国律师深刻认识到与客户做朋友的道理。“律师一定要和客户有感情互动，

因为中国人是讲究情感的，讲求对人的感觉，如果客户觉得你对他的路子，就会特别信任你。”

（ＩＮｂｊ０６２８）因此，中国律师像了解朋友一样了解客户，习惯客户的工作方式，配合客户步调与偏

好。事务所Ｊ的合伙人举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给外国客户提供一份标准化的ｌｅｇａｌｍｅｍｏ

就足够了，但给中国客户看的话，就显得过于复杂。所以我们会写三个文件，一个是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用于业务部门直接和外方交流；一个是方案说明，用于内部向领导汇报；一个是法律意见，

用于表达我们的立场和建议。”（ＩＮｂｊ０７０８）并且，中国律师对于客户在专业工作以外的指示并不反

感，因为“律师就是客户的顾问，律师的工作是没有边界的，所谓法律工作和非法律工作的区分是

不存在的。律师介入客户内部的程度越深，越能影响客户，也越能说明客户对你的信任”。

（ＩＮｂｊ０６２１）所以，中国所合伙人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上，因为它们做到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就

好，不需要ｂｅｓｔ。（ＩＮｂｊ０６１９）相反，维持与客户的密切关系才至关重要。

如同语言，法律和商业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律师受益于双语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

对“跨文化沟通”的价值深有体会。多位受访者均指出，律师必须充分了解文化差异，把握外国

客户的心理、意图和思维习惯，领会其背后的关切和愿望，从而作为中外之间的连接桥梁，弥合

不同当事人之间的认知差距。例如，“外国客户一般会从最坏的后果出发思考问题，所以要求特

别繁琐，让中方觉得没有诚意，或者觉得存在陷阱，本来能做的，反而不做了。这时，律师就应该

做好外国客户的思想工作，打消他们的疑虑”。（ＩＮｓｈ０８０６）事务所Ａ的资深律师提供了另一个

有趣的例子：“在一次收购中，由于交易履行期限比较长，外方就坚持在协议中明确中方老总意

外死亡的处理机制。中国人对死很忌讳，中方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我向外方说明了中国的文

化，同时告诉他们继承法的处理方式，从而解决了他们的问题。”（ＩＮｂｊ０６１２）总之，虽然外国客户

并不像中国客户那样需要请客吃饭，但仍期待律师给予及时的回应、真正的理解和有的放矢的

反馈。对此，中国律师借助多样客户类型带来的沟通能力，缩小了与外国所因语言、文化带来的

信任优势。

（三）社会流动与关怀

商务思维（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ｉｎｄ）不仅是商务律师与客户进行交流、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也是帮助客户实

现其目标的前提，更是维系“朋友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环。因而一名合格商务律师的知识要超乎法律：

从财务报表到融资成本，从盈利模式到监管政策，从经营策略到行业前景，概莫能外。在某种意义上，

以商业为重点是对客户最大的关怀。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学院无意愿亦无能力提供商业思维的训

练，〔８０〕律师事务所向来以诉讼业务为传统，难以在法律思维之外拓展商业洞见，故此，中国律师常遭

致缺乏商业头脑的批评。〔８１〕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法学院高度重视商业实践课程，〔８２〕美国律

师向客户提供有关商业决策的意见也已成为其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８３〕法学教育和法律执业的

双重训练，令外国所律师更懂得作为“商人”的客户。随着他们流入中国所，中国律师开始逐渐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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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参见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参见卖瓜小王：《Ｄｏｅｓ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Ｒｅａｌｌｙ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载豆瓣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ｕｂａｎ．ｃｏｍ／

ｇｒｏｕｐ／ｔｏｐｉｃ／１１８９４９４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１）。

ＥｒｉｃＴａｌｌｅ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Ｊｕｓｔ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ｙ２２，２０１３．

在尼尔森（Ｎｅｌｓｏｎ）进行的调研中，７５％的美国律师提供了非法律的意见，而其中的一半以上属于商业意

见。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Ｎｅｌｓｏｎ，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狑犻狋犺犘狅狑犲狉牶犛狅犮犻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犔犪狉犵犲犔犪狑犉犻狉犿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２５５．



得这一技艺。事务所Ａ的合伙人回忆说：“十年前我还在外国所，对家有时会碰到中国律师，总的

来说，他们主要局限于纯粹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务条款很不了解。”（ＩＮｂｊ０６０５）而如今，中国律师已

经习惯于从客户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一位资深律师用自己的经历说明了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我刚开始工作时根本没有商业意识，不过，我跟的合伙人是从外所回来的，经常强调律师必须服

务于客户，不能从法律理论出发，而应当从客户目标出发，这样慢慢有了感觉。”（ＩＮｂｊ０６１２）

随着外资公司的本地化，越来越多的法律总监或高级法务经理由中国人担任，这改变了外资

公司和外国所的关系。首先，这种流动使得之前由母国所带来的律师—客户纽带松弛了。其次，

由于外国所管理的复杂性，外资公司管理层不能轻易地穿过律师，直接从资深合伙人获得建议，因

为绝大部分工作在一般合伙人、甚至资深律师层面上已经完成。资深合伙人对客户个人关注的减

少，令双方难以发展出密切的私人关系。〔８４〕相反，对于中国所而言，中国人在外资公司中地位的

上升，加深了他们与中国律师的个人联系。正如一位外资公司法律总监所言：“不要泛泛而论是中

资公司，还是外资公司，关键是谁在做决策，就以我们公司来看，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决定，而不需要

事事向总部报告。”（ＩＮｓｈ０６０７）文化、语言和人际网络的优势使其更倾向于和中国律师建立联系。

最后，鉴于中国所管理层级并不清晰、律师训练欠缺以及合伙人对面对面接触的重视，中国所的资

深合伙人更经常地参与公司会议和非正式磋商。（ＩＮｂｊ０７３０）无疑，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律师与客

户的合作与信任。

总之，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客户，还是律师，都认同并积极构建双方之间超越

职业关系的“朋友关系”。中国所提供的人性化服务比外国所更好适应了这种多元化的执业环境，

从而更恰当地回应了不同客户参差多样的需求。

结　　语

过去数十年见证了中国商务律师在人数规模上的突飞猛进，在市场份额上的急剧扩张，以及

在利润链条上的稳步攀升。倘若说作为一种“信用品”，法律服务的繁荣端赖于客户信任的话，那

么，中国商务律师的兴起过程即表现为律师与客户之间信任关系的深化过程。“信任”———这一人

际性的微观概念由此得以与律师职业发展的宏观问题联系起来。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内含于信任

的“能力”“忠诚”和“关怀”始终是被“交换”“竞争”和“流动”等三种力量所形塑。据此，中国所相对

于外国所的意外成功就不能被简单视为国家干预、市场保护或社会结构的单方面产物，而应被当

作国家、市场、社会共谋的结果。放宽视野来看，这种多维度、动态化的发展逻辑在解释中国律师

职业兴起的同时，还为法律秩序变迁提供了洞见。

作为法律秩序的核心部门之一，中国律师职业的变迁与中国的法律变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ｗ）有着原则上的同构。调研组的研究证实了刘思达对“市场转型理论”以及程金华、李学尧对

“国家主义理论”的批评：即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伪理论”。〔８５〕这是因为市场或国家绝非彼此

独立的两种组织形式，并且，社会变革亦已成为推动法治的关键因素：一种整合性、而非割裂式的

进路成为更具说服力的选择。基于此，本文引入了“社会过程理论”，从而将静态的国家、市场和社

会动态化了，而对不同行为主体（如律师和客户）间交涉互动的刻画，则把难以把握的国家、市场和

社会具象化了。就此而言，中国法律变迁的探讨完全可以摆脱之前的宏大叙事，重新回归到“活生

·３６１·

许　可：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下）

〔８４〕

〔８５〕

ＳｅｅＨｅｉｎｚ，Ｎｅｌｓｏｎ，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ａｎｄＬａｕｍａｎ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５〕，ａｔ２９５．

参见前注〔３４〕，程金华、李学尧文。



生的人、实实在在的案件及真真切切的历史”，发现蕴藏在法律系统运作过程中的微观形态，最终

在丰富的细节中探索理论整合的可能。〔８６〕

附表１　相关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描述性信息

事务所

性质
执业领域 律师人数

合伙人

人数
组织结构

工作团队

结构

事务所Ａ 中国所 综合性 ７００名 ２００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Ｂ 中国所 综合性 ５０５名 １５５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Ｃ 中国所 综合性 ７７０名 １５０名 混合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Ｄ 中国所 综合性 ２５０名 ５０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Ｅ 中国所 专业性 １６０名 ７５名 传统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Ｆ 中国所 综合性 ９００名 ２３０名 混合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Ｇ 中国所 综合性 ３００名 ４１名 传统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Ｈ 中国所 专业性 １１名 ８名 传统型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Ｉ 中国所 专业性 １４名 ４名 传统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Ｊ 中国所 综合性 １０３０名 ２５０名 混合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Ｋ 中国所 综合性 ８５０名 ２１０名 混合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Ｌ 中国所 专业性 １４名 １名 传统型 合伙人团队

事务所Ｍ 外国所 综合性 １００名 １６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Ｎ 外国所 综合性 ８０名 １６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Ｏ 外国所 综合性 ４６名 ２３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Ｐ 外国所 综合性 １１０名 ３３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Ｑ 外国所 综合性 ２７名 ９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事务所Ｒ 外国所 综合性 ９名 ５名 科层化 项目团队

附表２　相关公司的描述性信息

公司性质 行　　业
公司总部

所在地

中国公司

设立时间

法务部门

人数

公司Ａ 外资公司 汽　车 德国 ２００１年 １２名

公司Ｂ 外资公司 食　品 瑞士 １９８７年 ８名

公司Ｃ 外资公司 工业地产 美国 ２００３年 ２２名

公司Ｄ 外资公司 农产品 美国 １９９２年 １０名

公司Ｅ 中资公司 产业运营、投资、资产管理 中国 １９９２年 １００名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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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参见刘思达：《中国法律的形状》，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